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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15）第 469 号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综合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在中国取得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

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及《宝

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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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

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

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

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和 2015 年 12 月 8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交

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分别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和《召开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和会议登记办法

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郑小将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会议记录

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监票人签名。除现场会议外，公司为股东

安排了网络投票。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5年 12月 16日下午 15:00至 2015年 12月 17日下午 15：

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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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 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162,871,9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6836%。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79,022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1659%。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计 10 人，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63,650,9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8495%。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9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3,351,3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727%。 

经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和《召开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与会股东的投

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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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申请不超过10亿元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3,531,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73%；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2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3,232,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04%；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5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拟设立的信托

计划申请不超过24亿元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3,531,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73%；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2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3,232,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04%；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5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向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的信托计划申请不超过 

10 亿元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3,531,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73%；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27%；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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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3,232,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04%；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5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科技

园支行申请不超过6.2亿元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3,531,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73%；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2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3,232,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04%；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5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广水市孚阳电力有限公司与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3,531,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73%；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2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3,232,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04%；反对1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50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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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融资6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融3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湖南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融资1.5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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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宜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融资3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贷

款1.1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融资

4.5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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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授权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融资

7.2亿元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2,983,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23%；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07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684,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1426%；反对667,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2.85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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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 

          郑敏俐 

 

 

______________ 

         霍雨佳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 100032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